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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7 证券简称：电科芯片 公告编号：2025-020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基于对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电科芯片”）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或“增持人”）

拟于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 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 2.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 5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以下简称“本

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0）。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自增持计划披露以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电

科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0,277,57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71%，增持股份金额 251,958,306.88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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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前持股数量 145,530,144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12.29%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第一组

中电科芯片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303,590,748 25.64

受同一主体控制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9,707,588 1.66

合计 323,298,336 27.30 -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4年 10月 21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4年 10月 21日～2025年 10月 21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25,000万元～50,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4年 12月 20日～2025年 6月 11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 20,277,573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25,195.830688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1.71%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

489,106,053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

41.31%

注：部分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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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自增持计划披露以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电科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0,277,57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1.71%，增持股份金额 251,958,306.8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完毕。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核查，其对本次增持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 2025第 0287号），主要核查结论如下：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按《增持计划公告》实施本次增持，符

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电科芯片已就本次增持进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

息披露；鉴于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电科芯片应当就本次增持实施结果进行

必要披露。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

（二）电科投资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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